
江华县统计局 2024 年度部门整体绩效
评价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

意见》（中发〔2018〕34 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湘办发〔2019〕10 号）和《江华瑶族自治县预算绩效管理

实施办法》（江办发电〔2023〕27 号）等文件精神，我单位

认真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现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

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统计局统计工作的方针、政策

和统计法律、法规，研究统计制度和统计改革，完成国家、

省、市统计调查任务；检查监督统计法规的实施情况，查处

各类统计违法行为。

2.制订并组织实施全县统计改革和统计信息化建设规

划以及统计调查计划；建立健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统计指

标体系。

3.指导和协调全县统计业务工作，组织开展全县性的县

情县力普查及有关专项调查；审核县直各部门的统计调查计

划及其调查方案。

4.为县委、县人民政府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

供统计资料，并对全县国民经济、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等情

况进行统计分析、预测、检查和监督，向县委、县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提供统计信息和咨询建议。

5.统一核定、管理、公布全县经济、社会、科技的基本



统计资料，定期发布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统计公报

以及有关普查和专项调查公报；公布社会经济统计信息。

6.建立健全和管理全县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和统计数

据库体系；指导各级基层单位加强统计基础建设。

7.组织协调全县城市、农村、企业调查工作。

8.指导全县统计专业队伍建设，指导全县统计法制教育、

统计宣传工作。

9.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情况

江华县统计局属县财政全额拨款的正科级单位行政单

位,局机关设 3 个局属单位，分别为：社会经济调查队、法

电子计算站、统计业务普查中心。

（三）人员编制情况

2024 年末，我单位共有编制 29 人，其中行政编制 5 人，

机关工勤编制 1 人，事业编制 23 人。年末实有在职人员 25

人,退休人员 8 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是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

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津贴

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

置等日常公用经费。2024 年基本支出预算安排(含上年结转)

372.70 万元，实际支出 344.22 万元，完成预算安排的 92.36%。

人员经费支出 317.69 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92.29%;日常公用

经费支出 26.53 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7.7%。

（二）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是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

目标而发生的支出。2024 年项目支出预算安排(含上年结转)

224.62 万元，实际支出 224.48 万元，完成预算安排的 99.9 %。

其中:(按项目分别描述）

基层统计调查补助项目经费，2024 年实际支出 14.86 万

元。其中基层调查补助，省级下拨资金 12 万元，占项目支

出的 5.35%；文明城市创建经费县财政预算 2.86 万元，占项

目支出的 1.27%，资金主要用于各乡镇基层规范化建设、基

层调查补助劳务费、基层调查差旅费等支出。

入统规模工业企业奖励工作，2024年实际支出6.5万元，

占项目支出的 2.9 %，主要用于开展规模工业企业入统。

第十五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经费，2024 年实际支

出 8.5 万元，占项目支出的 3.79%，主要用于 9.20 统计开放

日活动的视频宣传、服装购买、资料印刷等支出。

统计业务项目经费，2024 年实际支出 42.3 万元，占项

目支出的 18.84%，主要用于印制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商贸、

服务业、劳动工资、能源、科技、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

建筑业等专业的工作费用支出。

五经普工作项目经费，2024 年实际支出 100.9 万元（年

初预算72万元，追加资金28.9万元），占项目支出的44.95%，

主要用于开展五经普工作的办公费、培训费、差旅费、印刷

费、普查终端购买、“两员”补助等。

劳动力调查项目经费，2024 年实际支出 8.5 万元，占项

目支出的 3.79%，主要用于劳动力调查员补助、入户宣传礼

品购买、劳动力下乡差旅费、劳动力回访奖励等支出。

住户调查补助项目经费，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国家统



计调查省级专项补助经费的通知（湘财行指[2023]82 号），

2024 年实际支出 9.54 万元，占项目支出的 4.25%，主要用

于开展住户调查工作中发放记账员和辅助调查员的补助及

差旅费等。

机关事业单位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经费，2024 年实际支出

0.86 万元，占项目支出的 0.38%，主要用于发放 9 名退休职

工独生子女奖励费。

粮食监测项目经费，2024 年实际支出 5 万元，占项目支

出的 2.22%，主要用于开展粮食监测发生的差旅费、辅助调

查员补助、培训费等。

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项目经费，2024 年实际支出 3 万

元，占项目支出的 1.34%，主要用于人口变动辅助调查员补

助、差旅费、入户宣传品购买等支出。

城乡住户调查电子记账项目经费，2024 年实际支出

16.38 万元，占项目支出的 7.3%，主要用于城乡住户调查电

子记账电信服务费。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政府性基金支出是用于单位驻村工作发生各项支出，包

括驻村工作队的交通费、驻村补助等、2024 年基本支出预算

安排 8.14 万元，实际支出 8.14 万元，占项目支出的 3.62%，

完成预算安排的 100 %。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 年度我单位未安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无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 年度我单位未安排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无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1.抓好统计调查工作。一是着力抓好“企业一套表”联

网直报和规模企业入统工作。扎实做好工业、能源、科技、

投资、商贸、劳动工资、房地产、建筑业等各项常规专业年

报和月、季度定期报数据联网直报采集统计和上报工作。二

是积极开展各项调查。根据上级统计部门的部署，开展一系

列专项调查和常规调查。如劳动力调查、人口变动情况抽样

调查、生猪监测、粮食产量监测、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等，

顺利完成了各项调查任务。

2.强化统计监督。一是提升“关键少数”统计法治意识。

通过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

学习和县委党校培训等方式组织全县领导干部深入学习统

计法律法规 6 次，重点抓好新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学习贯彻实施。二是营造浓厚的统计普法氛围。通过开展统

计法律法规进党校、专业业务培训会等方式，开展多层次、

多方式的统计法律法规及统计业务培训。联合国家统计局永

州市调查队开展“中国统计开放日”等面向社会公众的统计

法治宣传活动，2024 年通过主流媒体发布各类信息 50 余篇。

三是扎实开展统计执法工作。对 6 个检查对象开展现场执法

检查。

3.夯实统计基层站建设。一是加强企业统计基础工作。

严格执行入库、数据上报、退库制度，要求“四上”企业要

按照规定保存好统计原始记录，设置好统计台账，原始记录、

统计台账、统计报表指标要与企业财务账相符，做到数出有

据。二是推进乡镇统计工作规范化建设。今年开展基层规范

化建设回头看工作，共拨付 3 个乡镇基层统计站调查补助经



费，实现了全县乡镇园区统计工作规范化建设全覆盖，全面

提升了乡镇、园区统计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4.提升统计服务水平。今年以来，我局不断地强化统计

数据支持和监测分析，服务全县高质量发展。共推动 3 次县

委常委会、6 次县政府常务会议、50 余次经济运行联席会议

及部门工作分析调度会议研究经济形势，印发《全县经济运

行工作简报》10 期，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统计智慧”。

5.全面完成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2024 年为第五次

全国经济普查现场登记和数据审核评估阶段，全县共普查登

记单位和抽样个体经营户共 10039 个，其中一套表调查单位

276 个，非一套表调查单位 8303 个，抽样个体户 1460 个。

七、存在的问题

一是绩效目标设置有待继续优化。主要是部分业务股室

对预算绩效目标的设定和各项指标的理解不到位，针对一级

指标，很难形成行之有效的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以致无法

衡量项目。

二是绩效评价应用有待继续加强。绩效评价通常在项目

完成后进行，绩效评价结果很难改变预算使用效果，影响客

观评价。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细化预算编制，优化预算项目设置。不断完善部

门预算编制管理，抓住预算一体化系统平台整合的契机，充

分利用云平台数据，加强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并作为下

年预算安排的依据，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精准度和预算标

准化水平。

（二）强化预算约束，实行项目进度动态管理。通过定

期对项目实施和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梳理，及时掌握项目进度，



督促项目实施单位早启动、早实施、早验收，对符合条件的

项目按照项目进度支付相关款项，将预算资金管理贯穿于项

目实施全过程中。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下一年部门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

与预算调整和项目安排挂钩。拟于 5 月 16 日前在江华县政

府网站公开。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江华瑶族自治县统计局

2025 年 4 月 6 日




